
十一、所有公司，不论属于哪种类型，其职工的工资、奖金、 劳保福利待遇，都应按国家的有关规定和相应

的财务会计制度执行。

十二、经过清理整顿，确定撤销或者宣告破产的公司，都应当按照有关 法 律 规 定，及时清理财产和债权债

务。

对撤销的公司清理后剩余的资金和财产，按照投资者投资的比例进行分配，归全民所有的部分，一律上缴同

级财政。
十三、在清理整顿公司中，发现有偷税、抗税和隐瞒截留、侵吞国家财政收入等违法行为，必须在清理整顿

结束前依照《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》 和有关规定处理完毕。

十四 、 本规定同时适用于工会、 妇联 、 共青团 、 民主党派 、 工商联 、 文联，各种协会、 学会、 基金会等组织

兴办的各类公司。

十五、军队机关兴办的各类公司，其财务问题，由总后勤部比照本规定另定办法。

十六、本规定的具体实施办法，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财政厅（局）和计划单列市财政局根据当地的实际

情况制定，并报财政部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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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城市维护建设资金预算管理办法》

本刊讯：为了加强城市维护建设资金管理，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使城市建设更好地为发展经济和人民

生活服务，财政部于1989年 1 月12日发布了 《 城市维护建设资金预算管理办法》 现全文刊登如下：

城市维护建设资金预算管理办法

第一条   为了加强城市维护建设资金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 城市维护建设资金的来源，包括：

一、列入财政预算支出的专项拨款；

二、按国家规定征收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收入；

三，按国家规定征收的城市公用事业附加收入；

四、按国家规定收取的市政公用设施有偿使用收入；

五、按国家规定征收的超标排污费收入和城市水资源费收入；

六、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允许地方人民政府筹集的其他用于城市维护建设的资金。

第三条  城市维护建设税应实行就地征收，就地使用的原则。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
对于城市维护建设税收入较多的地区，报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，可以向其适 当 集 中 一部分，在地区之间调剂使

用。
第四条  城市维护建设资金的使用范围：

一、市政公用设施的维护，包括对城市的道路、桥涵、排水、防洪堤坝、公共污水处理等市政工程设施，园

林、苗圃、公共绿地等园林绿化设施，公共厕所、 清运垃圾、街道洒水、扫雪等公共环境卫生设施，城市路灯等

公共设施，城市公共环境保护设施，城市交通管理设施，公共消防设施的维护 以 及 城市 园林界内文物的维护补

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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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城市公管房屋的维修，包括对房管部门管理的公房维修和城市中小学校舍的维修补助。

城市维护建设资金在保证上述各项设施得到正常维护的情况下，也可 用于有关 城市公用设施的小型基建投

资。

第五条  本办法第四条列举的市政公用设施，其所需的基本建设投资，应当按照国务院批准的《关于投资管

理体制的近期改革方案》 的规定，纳入地方各级年度基本建设投资计划，不得挤占城市维护建设资金。

第六条  城市维护建设资金的收支，一律实行专项预算管理。

公共交通、供水、煤气、集中供热、市政工程施工、市内水源管理、规划设计等市政企业、事业单位的财务

预算，单独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，不属于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收支的专项预算管理范围。

第七条 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按照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负责城市 维 护建 设资金的筹集、分配

（商有关部门）和监督管理。
地方城市建设、公安、环境保护、教育等主管部门（以下简称“有关主管部门”）负责制定城市维护建设资

金的使用计划，纳入年度地方事业单位预算和部门的预算外资金计划，并组织实施。

第八条  城市维护建设资金的年度专项预算，由各级财政部门编制，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下达年度预算支

出指标。

有关主管部门及其所属企业事业单位，根据财政部门下达的年度预算支出指标，编制年度支出预算计划，经

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执行。

第九条  城市维护建设资金的年终结余，可以结转下年继续使用。

第十条  有关主管部门及其所属企业事业单位，必须严格执行预算、决算和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制度。年初报

预算，执行有报表，年终编决算。

有关具体制度，由各级财政部门根据具体情况制定。

第十一条  各级财政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，应将城市维护建设资金用于城市生产、生活 密 切 相关的急需方

面，杜绝铺张浪费。
各有关主管部门及其所属企业事业单位应充分利用自身的条件，发展生产服务事业，按规定积极组织收入，逐

年减少财政补贴。同时，要严格实行定员定额，控制非生产性开支，增加生产性投入，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。
第十二条 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财政部门，根据本办法，结合 当 地情况，制定具体实施办

法，并报财政部备案。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自1989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财政部和各地区、各部门过去的规定与本办法有抵触的，一律

按本办法执行。

办理《财政》月 刊补订启 事
最近，我社接到许多读者和基层财政部门来信，反映他们在去年期刊征订期间没有订上《财

政》杂志，今年有的邮局又不能破季订阅，要求我社给予补订今年的《 财政》杂志。为满足广大

财税干部的需要，我社从今年第 7 期起将增加印数，并决定以零售形式为广大读者服务。凡需要

订阅《财政》月刊而在邮局没有订上的，可直接向我社办强补订手续。
《财政》月刊每册定价1.00元，订刊费请通过邮局汇款，汇款单上要填写清楚汇款人详细地

址（包括省、市、县、乡）和单位、姓名，留言栏内注明所购杂志的名称、期号、册数。必须将

汇款金额计算准确，我们将按 汇款人地址寄书。汇款请寄；北京187号信箱，中国 财政 杂志社出

版发行处。补订截止日期为今年 5月20日

中国财政杂志社出版发行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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